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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函字〔2022〕6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 
教师同行评价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，丰富教学

评价方式，增强教学评价的专业性，促进教师交流合作与专

业发展，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组织实施本学期教师同行评价

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价时间 

2022 年 6月 13日-2022 年 6月 20 日 

二、评价范围 

各教研室专、兼职任课教师 

三、评价要求 

1.各学院要做好宣传、动员及组织工作，使广大教师明

确教师同行评价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正确对待教学质量评价

工作，确保评价客观、全面、真实。 

2.根据各任课教师得分情况，各学院认真进行评价总

结，制定促进教风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，改进教学工

作，提高教学质量。 

3.教师同行评价结果，作为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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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之一。 

四、评价流程 

详见附件 1：教师同行评价操作手册。 

 

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

2022 年 6月 1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